大同大學學生自治會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97年1月24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1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組織定名為大同大學學生自治會(簡稱學生會)。
第二條 本組織辦公處定於大同大學。
第2章 會員
第三條 會員不分系級、學級一律平等。
第四條 會員有參加本組織所舉辦之活動的權利與義務。
第3章 組織
第五條 本組織置會長、副會長，以及相關幹部若干人。
第六條 會長任期為一學期，任滿後由現任副會長接任，副會長選舉應於每屆任滿前三個月內完成之，副會長選舉詳見副會長選舉辦法。
第七條 會長、副會長交接應於學生自治會期末大會完成，移交會印、會費餘額及相關資料。
第八條 本組織採取內閣制，幹部由會長遴選適當人選擔任之。
第九條 本組織下設餐廳管理委員會及社團評議委員會。
第十條 本組織成員由大同大學學生組成。
第十一條 本組織隸屬於課外活動組。
第4章 經費
第十二條 經費來源如下：
1、 每學期學生所繳交之學生自治會會費。
2、 規費及管理金。
3、 各項補助。
4、 歷年會費餘額。
5、 存款利息收入。
6、 其他收入。

第十三條 經費使用
第1款 用於舉辦全校性之學生活動。
第2款 用於維持學生自治會事務之運作。
第3款 用於社團活動之各項請款與補助。
第5章 學生自治會海報欄位管理辦法
第14條 各社團之各類海報於張貼前須至學生自治會社務組通過核定、蓋章後始可張貼。
第15條 海報上應標明清楚張貼位置、張貼時間及海報負責人。
第16條 海報張貼位置應於規定之位置上，不可隨意張貼，也不可影響其他已張貼之合格海報欄位。
第17條 張貼期限應至所屬活動結束後三天，自行將所有海報完全清除。
第18條 外校活動之海報若要在本校校園張貼，仍須依照本章各條之規定辦理。
第19條 本章各條規定若有違反者，學生會將有權清除不合規定之海報，並斟酌予以處分。
第20條 學生自治會社務組只負責給予海報之張貼權, 對於海報保管權將一概不予負責。
第6章 學生自治會器材租借管理辦法
第21條 器材之租借
第1款 租借者須向學生自治會器材填妥學生自治會器材租借申請單。
第2款 租借者在租借前須確定租借之器材可正常使用。如有不正常或無法使用之情形時，應立刻向學生自治會器材組反應，否則由租借者負完全責任。
第3款 若同一時間有不同團體申請租用器材時，學生自治會得依自行分配方法(例如:抽籤)辦理之，申請租借之單位不得有議。

第22條 器材之歸還
第1款 租借者於歸還時，須由學生自治會器材組檢查並填寫學生自治會器材歸還紀錄表（見附表四），經確認無誤後，才完成歸還手續。
第2款 租借者如未完成租借或如期歸還手續,則不再借予租借者使用,且學生自治會對於其團體日後之使用器材租借將予以考慮(審查更嚴格)。
第3款 在確定租借者因過失，不適當使用而導致器材損害，租借者應負修理(送修、購買新品)之責任，一切費用由租借者負擔，處理時間原則上不得超過二星期，在修復期間，先行扣押保證金，待修理完成後，方歸還保證金給租借單位。 
第4款 器材延遲歸還一天，按歸還辦法擇扣其保證金。
第5款 器材經催討三次仍未歸還，按破壞公物，報呈校規議處。

第23條 本章各條款若有違反者，將酌予以處分。
第24條 學生社團器材之租借項目，將列入期末社團評比項目。
第7章 社團評鑑委員會
第二十五條 社團評鑑委員會之成員：
第1款 課外活動組長。
第2款 學生自治會會長，並兼任社團評鑑委員會召集人。
第3款 學生自治會副會長，並兼任社團評鑑委員會副召集人。
第4款 學生自治會社務長。
第5款 上學期績優社團社長。

第二十六條 社團評鑑委員會職權如下：
第1款 共同監督社團。
第2款 參與期末社團評鑑。
第3款 議處廢社。

第二十七條 社團評比

  每學期末舉辦社團評比，以下列標準做評比：

1. 組織運作(25%)-

組織章程(5%)

年度計畫(10%)

管理運作(10%)

2. 社團資料保存與資訊管理(10%)

3. 財務管理(15%)-

經費控管(10%)

財產保管(5%)

4. 社團活動績效(50%)-

社團活動(35%)

服務學習(15%)

5. 社團特色及溫馨故事(+5%)

6. 其他依循學生自治會相關規定辦理。

第8章 副會長選舉
第二十八條 總則
本選舉法規定依照大同大學則相關規定而訂定，目的在於端正校園自治及選舉之優良風氣。

第二十九條 候選人

候選人產生方式依「本校學生自治會副會長參選人產生辦法」規定辦理。

第三十條 競選活動

第1款 由選舉公報張貼起，候選人始得進行競選活動。
第2款 競選活動不得影響校園之正常運作。
第3款 競選海報需依照規定張貼，但內容不得觸犯校規，選後需自行清除。
第三十一條 投票
學生自治會得負貴宣傳投票事宜予全校學生。
第一款 全校學生均具投票權，採一人一票。
第二款 採取網路投票，於學生校園資訊系統內學生會的投票系統內投票。

第三十二條 開票
第一款 學生自治會得於公告之開票時間於學生校園系統進行開票工作。
第二款 本校選舉不限制當選票數，最高票數者當選，若有兩名以上同時為最高票，則同票數者由選委會重新舉行全校投票。
第9章 餐廳管理委員會
第三十三條 餐廳管理委員會之成員：
1、 學生自治會副會長，並兼任餐廳管理委員會副會長。
2、 各系副系代。
3、 各班副班代。

第34條 餐廳管理委員會職權如下：
第1款 定期舉行餐廳管理委員會期初大會及期末大會。
第2款 定期或不定期進行餐廳檢查。
第3款 於學期中進行餐廳滿意度問卷調查。
第10章 附則

第35條 本章程由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